
淄博市公安局文件
淄公通〔2020〕41 号

关于印发«淄博市公安局落实‹淄博市
人民政府关于持续深入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

意见›配套措施»的通知

指挥中心、出入境管理分局、户政管理处、法制支队、信息通信

处,治安支队、高速公路交警支队、交警支队:
根据«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持续深入优化营商环境的实

施意见»要求,我局提报的«淄博市公安局落实‹淄博市人民政

府关于持续深入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›配套措施»,已经

市持续深入优化营商环境和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工作领导小组

审阅通过.现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各自工作职责,认真贯彻

落实.
淄博市公安局

2020 年 8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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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公安局
落实«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持续深入优化

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»配套措施

1.提升企业开办注销便利度.实现实体印章的一网通

办、一窗通办.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已于 2020 年 5 月确认公安

机关在实体印章功能实现方面已按要求完成工作任务.建设

推广电子印章系统工作已于 5 月份完成了调研论证,6 月份

形成了建设方案并通过专家论证报市大数据局.市大数据局

拟于 8 月初完善相关手续报经财政部门审查,财政批准后进

行招标,招标后预计一个月时间建成电子印章系统,投入试运

行.(责任科室: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一大队;电话:2139950)

2.优化获得电力流程.全力配合市发改委、市供电公司

全面推行由电网企业“一窗受理”用户接电行政审批申请.对

影响交通安全的占用、挖掘道路或者跨越、穿越道路架设、增

设管线设施的工程建设的许可,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和办理

环节,2020 年 10 月底全部下放区县办理,确保办理时间不超

过 5 个工作日.(责任科室: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管理

科;电话:2139033)

3.优化高速公路安全管理.提升高速公路安全防控体系

效能.按照公安部事故预防“减量控大”工作要求,积极构建

“三道防线一张网”,完善智能交通安全防控体系,全力防范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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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交通事故.强化交通安全隐患排查.进一步加大滨莱高速

淄博段道路交通事故多发点段及严重安全隐患排查力度,现

已在事故多发、流量较大、特大桥、隧道群等重点路段醒目位

置规范设置限速标志,做到易于观察和预判,保障道路通行安

全.加强信息公开.坚持通过高速公路交警支队官方新媒体

平台推送高速公路流量、事故、天气等信息数据,相应调整道

路限速值;不在进出高速公路收费站、服务区、立交桥匝道进

行测速取证,坚持将有关数据及时推送到高德、百度等导航运

营商,公开限速、测速等信息,杜绝隐蔽执法.(责任科室:高

速公路交警支队;电话:0533－6060167、0533－2136552)

4.优化政务服务.持续推进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纳入政

务服务中心集中办理,在市政务服务大厅全面推行无差别“一

窗受理”,现已建立出入境专区和公安专区(责任科室:市公安

局出 入 境 管 理 分 局、治 安 支 队、交 警 支 队;电 话:0533 －
2189279、2306970).推进政务服务 APP 上线运行,实现更多

政务服务“指尖办”.积极与市大数据局进行对接,对拟接入

的各项功能业务进行了对接论证、提供接口链接、配合联调,

对不具备接入条件的功能,已经予以说明备案,对具备接入条

件的业务,现已积极配合完成对接.实现户政服务“指尖办”.

10 月底前,建成淄博户政“掌上户籍室”.实现户口帮办、高

频事项查询、44 项户籍业务在线预审(包含 20 项户籍业务全

程网办)、6 项证明材料在线获取、自助打印等事项.(责任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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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: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网上公安办公室、户政管理处;电话:

0533－2138902、2189270)

5.加强政务诚信建设.全面梳理排查以市公安局名义面

向市场主体出台的政策、作出的承诺、签订的合同协议,全面

核实由于政府责任导致与企业纠纷的案件,列出问题清单、建

立工作台账.自 5 月份起,每月 20 日前将清理整治情况报送

市发展改革委,直至台账“清零”为止.(责任科室:市公安局

信息通信处、法制支队;电话:0533－2135976、2136755)

淄博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2020 年 8 月 12 日印发

承办单位:行政许可处 承办人:聂晓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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